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周转公寓

阳台夹胶玻璃栏杆询价采购公告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青年教师周转公寓阳台夹胶玻璃栏杆进行协议询价采购，欢迎协议供货单位参加。

一、询价采购名称、数量和技术参数
具体询价采购参数要求见附件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周转公寓阳台夹胶玻璃栏杆询价采购报价表及图纸。

付款方式：

货到现场招标人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6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90%，余款10%质保期（2年）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三、供货时间及地点：
供货时间：工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所需货物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售前等相关伴随服务，且工期不影响本工程总工期目标的实现。

地点：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内。

四、质量标准：

货物质量等级为“合格”， 并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的最新标准；项目确保按规范和标准验收，且达国家合格标准。

五、招标要求：
  1.投标单位资质要求
 合格的报名单位应具备的资格要求及应有的相关证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栏杆制造或经营公司；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投标人报名现场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授权书（盖章，授权人签字）、被授委托人身份证等原件供投标现场检验。并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授权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被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交我院保存。（如果是法人代表投标不需要法人代表授权书）

2.其他

（1）投标时，需交营业执照原件、法人代表授权书、投标人身份证原件检验。
（2）投标文件内应该提供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投标单位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协议供货采购报价表（样式见附件一）等书面材料。
（3）报价须包含：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购人提供的询价清单、自身实力、结合市场行情报价，此报价应包括为完成询价清单中的所有内容。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为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须的全部招标货物并进行相关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价格【含全套货物（包括主货物、配套货物、附件等）、辅材、配件、备品备件、专用仪器仪表及工具、技术资料等】、直接和间接成本费、材料损耗费、劳务费、竣工面的清洁费、垃圾清运费、包装费、采购费、生产费、运杂费（含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保修费、管理费、配合费、安装费、调试费、检测费、技术（含操作、维护等）培训及售后服务费、税金、利润、风险费、成品保护费、不可预见费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所需的全部费用，凡漏项或少计均视为优惠，采购人不另行增加费用。各类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等风险已包括在投标报价中，最终结算时除合同约定调整外一律不予调整。
（4）低于市场价的报价方为有效；
（5）本投标文件必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联系人签名后方才有效；
（6）成交后，供应商须出具与其营业执照名称相一致的销售发票；
（7）报价单位必须在2018年1月16日11:00前将投标文件密封后交采购方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办公室，并在信封表面标注招标项目、招标编号、报价单位名称；地址：解放南路285号，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4楼后勤管理处。
联系人：胥老师
联系电话：0515—88583917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
                            2018年1月8日
附件一：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周转公寓

阳台夹胶玻璃栏杆询价采购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货物规格
货物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元）
	总价
（元）
	备注

	1
	屋顶女儿墙栏杆

(304不锈钢)
	详见施工工艺图
	米
	112.2
	
	
	

	2
	阳台夹胶玻璃栏杆1
	详见施工工艺图
	米
	95.2
	
	
	

	3
	阳台夹胶玻璃栏杆2
	详见施工工艺图
	米
	123.62
	
	
	

	合计
	大写: 人民币               小写：（              ）    

	注：1.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购人提供的询价清单、自身实力、结合市场行情报价，此报价应包括为完成询价清单中的所有内容。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为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须的全部招标货物并进行相关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价格【含全套货物（包括主货物、配套货物、附件等）、辅材、配件、备品备件、专用仪器仪表及工具、技术资料等】、直接和间接成本费、材料损耗费、劳务费、竣工面的清洁费、垃圾清运费、包装费、采购费、生产费、运杂费（含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保修费、管理费、配合费、安装费、调试费、检测费、技术（含操作、维护等）培训及售后服务费、税金、利润、风险费、成品保护费、不可预见费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所需的全部费用，凡漏项或少计均视为优惠，采购人不另行增加费用。各类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等风险已包括在投标报价中，最终结算时除合同约定调整外一律不予调整。
2.工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所需货物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售前等相关伴随服务，且工期不影响本工程总工期目标的实现。
3.质量标准：货物质量等级为“合格”， 并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的最新标准；项目确保按规范和标准验收，且达国家合格标准。
4.本项目报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即将所有费用均摊销至各综合单价中），报综合单价和总价。项目结算时，供货量按实结算；除设计变更或采购人调整项目内容或合同约定调整外，一律不调整中标综合单价。
5.投标人根据采购内容的要求，准确报价，一经报出，不得更改。
6.货到现场招标人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6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90%，余款10%质保期（2年）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